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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10.htm 第五章 注册商标争议的

裁定 【重点法条】 第四十一条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

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

标。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商标

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

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

限制。 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

，可以自该商标经核准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向商标评审委员

会申请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裁定申请后，应当通知有

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 第四十二条 对核准注册前已经

提出异议并经裁定的商标，不得再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申请

裁定。 第四十三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注册商

标的裁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

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相关法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

第30、33、35～36条。 【意思分解】 关于商标争议的裁定，

应重点注意： 1三类争议 (1)已经注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商标局可依职权主动撤销，第三人也可请求商标评

审委员会裁定撤销。 ①违反《商标法》第10～12条规定的； 



②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 ③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

。 (2)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13、15、16、31条者

，自注册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利害关系人可请求评审委

员会裁定撤销。对恶意注册者，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的限

制。 (3)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其他争议的，可在注册之日起5

年内，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 2禁止重复申请 (1)对核准

注册前已异议并裁定的商标，不得以相同事实、理由再次申

请裁定(《商标法》第42条)； (2)申请人撤回申请的，不得以

相同事实、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3)评审委员会对评审申

请已作出裁定、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事实、理由再次

提出评审申请(《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5条)。 3撤销的效力(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6条) (1)一经撤销，其商标专用权视

为自始即不存在； (2)对在撤销前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商标侵

权案件的裁决，工商局作出并已执行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

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商标转让、使用许可合同，均不具追

溯力； (3)第（2）项下，在因商标注册人恶意造成他人损失

的，应予赔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